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许可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许可
二.申请条件:
（一）取得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成品油零售经营网点规划确认文件；
（二）零售经营设施的设计、施工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并通过自然资源、住建、应急、生态环境、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批准或验收；
（三）具有成品油安全生产等专业技术人员；
（四）从事船用成品油供应经营的水上加油站（船）和岸基加油站（点），除符合上述规定外，还应当符合港口、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止水域污染等有关规定；
（五）近3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境污染事故，无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三.申请材料:
A.首次申请、延期申请需提交：
1、企业出具的申请文件，申请文件须说明企业基本情况、符合申请条件的说明、加油站情况及经营的具体方案等；
2、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申请表；
3、省商务厅核发的加油站建设规划确认文件(只要求提供文件名及文号，不需要提供该文件原件或复印件)；
4、与年度检查合格的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签订的3年以上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成品油供油协议及该批发企业的《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
5、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6、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相关任职证明文件；
7、加油站及其配套设施的产权证明文件
8、相关部门有关加油站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的批准证书及验收合格文件；
9、成品油检验、计量、消防、安全生产等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
10、安全监管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11、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还应提供国土资源部门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招标、挂牌)成交确认文件；
12、水上加油站（船）还需提供船舶所有权证明、有效的检验证书及满足水域管理部门准入条件的证明文件；
13、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提交商务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14、企业承诺书。
申请企业应负责上述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
B. 变更申请需提交： 
1、《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变更登记表》；
2、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
3、经营单位投资主体未发生变化的，属企业名称变更的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船籍管理部门的船舶名称变更证明、油库或加油站及其配套设施的产权证明文件；
4、属地址变更的：不涉及油库和加油站迁移的经营地址变更提供经营场所合法使用权证明，涉及油库及加油站迁移的经营地址变更提供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油库或加油站(点)规划确认文件和相关部门的验收合格证明
5、经营单位投资主体未发生变化的，属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属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应附任职证明和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油站租赁经营、合伙人出资比例调整等变更企业法人或负责人的，还应提供租赁合同、新的出资协议等法律证明文件；
6、股份制企业还应提交董事会同意变更的书面决议；
7、企业分支机构还应提交母公司同意其变更的书面文件；
8、经营单位投资主体发生变化的，原经营单位应办理相应经营资格的注销手续，新经营单位应重新申办成品油经营资格
1.企业申请变更名称，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变更申请表》；
（二）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原件；
（三）《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船籍管理部门的船舶名称变更证明复印件。
2.企业申请变更地址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变更申请表》；
（二）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原件；
（三）不涉及迁建的加油站地址更名，应提供所在地相关部门出具的地址更名的证明；
（四）涉及迁建的加油站地址变更，应提供新（迁）建成品油零售经营网点规划确认文件和相关部门的验收合格证明。
3.企业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变更申请表》；
（二）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原件；
（三）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4.企业遗失、损毁《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申请补办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企业关于证书遗失、损毁的说明文件；
（二）在当地媒体刊登的挂失声明或提交损坏的批准证书原件；
（三）《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以租赁方式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的，成品油承租方申请变更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租赁合同；
（二）《营业执照》；
（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四）《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五）相关部门验收合格文件；
（六）租赁到期不再续租或解除租赁合同后，应由新的经营主体申请注销原承租方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提交《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经营资格注销申请表》；
6.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的，被特许人申请办理变更手续，还应提交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
7.成品油经营单位投资主体发生变化的（通过收购、法院拍卖等方式取得经营设施产权和土地产权或使用权的），由原经营单位或新经营单位提交《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经营资格注销申请表》，申请注销原《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新经营单位应同时申请换发《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8.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终止经营申请注销经营资格，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经营资格注销申请表》；
（二）股份制企业还应提交董事会同意注销经营资格的书面决议；
（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原件。
C.延续申请需提交：
（1）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申请表
（2）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3）计量检定证书（计量所出具）
（4）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5）水上加油站（船）还需提供有效的检验证书
（6）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提交商务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7）原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8）申请企业关于证书遗失、损毁的说明（遗失、损毁的提供）
（9）在当地媒体刊登的挂失声明（遗失的提供）
四.依据	:《山东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管理暂行规定》（鲁商字〔2021〕81号）
五.审批流程	: 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六.法定许可时限	: 20个工作日；
七.承诺许可期限: 首次申请5个工作日；延续、变更、注销1个工作日
八.决定书类型:《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本证有效期不超过5年
九.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一.下载材料邮箱：tzshsw@163.com    密码：tz123456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二科（A117窗口）  
联系电话：5081997 5081812
